
 

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确定购买河北永大食盐有限公司 52.14%股权价格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作为

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

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在认真审阅资料和了解情况的基础上，我们对公司

《关于确定购买河北永大食盐有限公司 52.14%股权价格的议案》发

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在审议《关于确定购买河北永大食盐有限公司52.14%股

权价格的议案》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因此同意以此价格收购河北永大食盐有限公司52.14%股权。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端小平、崔宏、苏严、屈一新、郑瑞志             

 

 

2014 年 7 月 23 日  


